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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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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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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振內需，帶動國家經濟成長
政府投資公共建設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更是帶

動國內經濟發展的龍頭，藉由引進民間資金投資公共

建設，除了可活絡國內市場投資，帶動內需外，更可

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二)公共建設服務不能中斷
政府公共建設財源日益籌措困難，但政府提供民眾的

公共建設服務，不能因國內財政因素而停止、中斷。

(三)民間投資有管道，公有資產得活化
地方閒置土地及設施空間引進民間資金，使民間資金

有投資管道，地方財政也得以改善，公私合作互蒙其

利，健全國家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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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參與投資公共建設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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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相關方案與計畫，均將民間投資公共建設列
為重要施政項目：

項次 施政方案/計畫 說明

(一)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提出五大因應策略，「促進投資
推動建設」為策略之一。

(二) 「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
計畫

將「積極引進民間投資公共建設」
列為「全面建設」願景－「健全
財政」施政主軸下之第一優先政
策。

(三) 1.「愛台12建設」總體
計畫

民間投資(含直接參與及吸引投資)
合計1.2兆元。

2.「協助各機關推動愛
台 12建設中程計畫
(102年-105年)」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為重要計
畫。

(四) 「提升政府財政效能方
案」

將「鼓勵民間投資」列為「策略
管理」方針之工作項目。



二、台灣民間參與政策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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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精神

(一)引進民間活力與創意提供服務，撙節財政
支出

(二)與政府採購不同民間帶錢投資，自負盈虧

(三)虧錢生意沒人做合理報酬與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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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參與法源依
據

1.我國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源依據
多元，立法目的
各異。

2.促參法主要目的
是提升公共服務
品質。

3.土地設施活化與
收益為附帶效益
。

大捷法
土地開發

都更條例
(公有土地)

獎參
條例

國有財產
法設定地
上權

商港法

其他

電業法

地方公產
條例設定
地上權

促參法

如住宅法之
社會住宅

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正確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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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原則

1.三原則

(1)目標正確可行
(2)過程合法透明
(3)效益全民共享

2.三要件

(1)效益性(民間要有合理利潤)
(2)自償性(政府儘量不出資)
(3)公共利益(確保公眾使用與公共服務品質)

3.破除迷思─不為BOT而BOT

促參為國際趨勢，也是紓解政府財政壓力的選項之一
，不是萬靈丹，也不是洪水猛獸。

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正確思維(續1)



貳、

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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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
1.規範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行
為。

2.民間主導公共建設且自負
盈虧風險。

3.除就招商程序規範外，考
量民間機構缺乏之執行相
關公權力，另就用地取得
及開發、融資及租稅優惠
、監督及管理訂有規定。

4.公有土地提供民間使用收
益，排除民意機關逐案行
使同意權等規範。

政府採購法
1.規範政府自辦之採購行為。
2.政府主導公共建設並負盈
虧，附有執行公權力之相
關規定。

3.主要係就機關辦理公共建
設之選商程序及履約管理
訂有規範，無融資及租稅
優惠等相關規定。

4.係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費
用，因此並未排除民意機
關之審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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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進→誘因→租稅優惠、法規鬆綁及土
地取得(變更及徵收)

(二)民間→誰→公司、私法人

(三)參與→方式→ BOT、BTO、ROT、OT、
BOO

(四)公共建設→13類20項83小項(交通、文
教、觀光、醫療…)

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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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參法適用要件
1.符合促參法第3條所稱公共建設，並依第8條之民
間參與方式辦理者，適用促參法。
2.辦理機關應符合第5條規定。
3.依促參法核准民間機構興建、營運之公共建設，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二)其他法律+政府採購法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
運之建設，其甄選投資廠商之程序，除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外，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三)依計畫之財務自償性及盈虧風險責任歸屬
判斷之。

二、法規適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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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架構

•立法原則：

-民間最大的參與

-政府最大的審慎

-通案立法

總則
§1~12

用地取得
及開發
§13~28

融資及
租稅優惠
§29~41

申請及
審核
§42~48

附則
§55~57

監督及
管理
§49~54

相

關

子

法

•立法目的：

-提升公共服務水準

-加速社會經濟發展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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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參與範圍

1.交通建設 11.觀光遊憩重大設施

2.共同管道 12.電業設施

3.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13.公用氣體燃料設施

4.污水下水道 14.運動設施

5.自來水設施 15.公園綠地設施

6.水利設施 16.重大工業設施

7.衛生醫療設施 17.重大商業設施

8.社會福利設施 18.重大科技設施

9.勞工福利設施 19.新市鎮開發

10.文教設施 20.農業設施

公共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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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間參與方式

• 民間投資興建並負責營運，營運期屆滿移轉該建設
所有權給政府(Build-Operate-Transfer)BOT 

BTO

ROT

• 民間投資興建，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或支付建設
經費取得所有權，但由民間營運，營運期屆滿，營
運權歸還給政府 (Build-Transfer-Operate)

OT

BOO

• 由民間投資整建、擴建政府現有建設，並且營運，
營運期屆滿後，營運權歸還給政府 (Rehabilitate-
Operate-Transfer)

• 政府興建完成之建設(所有權歸政府)交由民間營運，
營運期屆滿，營運權歸還給政府 (Operate-Transfer)

• 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投資興建，民間擁有所有權，
可自行營運或交由第三人營運(Build-Own-Operate)

以營運「O」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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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管機關及主辦機關

主辦機關

(主辦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
相關業務之

機關)

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所屬機關(構)
授權

委託 其他機關
(經上級機關核定)

主管機關

(法令、政策
及制度)

財政部

 法令與制度(遊戲規則)
 教育訓練(人才培訓)
 督導及考核(計畫管制與協調)
 鼓勵及獎勵(前置作業補助、優
良案件激勵、地方政府鼓勵)

 宣導(交流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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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進與獎勵措施

※附屬事業不適用融資及稅捐優惠

一般
公共建設

重大
公共建設 稅捐優惠

•5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投資抵減
•關稅優惠
•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
•營利事業投資民間機構股票應納
所得稅抵減

法規鬆綁

重大交通建設 排除授信額度限制

•土地法第25條(省市縣政府對於
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
域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
院核准者，不得處分或設定負
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國有財產法第28條(主管機關或
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
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土地取得(私地協議

價購不成採徵收) －
政府規劃者

籌資協助與優惠

土地租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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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規劃案件
• 經主辦機關評估得由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
主辦機關應將建設之興建、營運規劃內容及申請人之
資格條件等相關事項，公告徵求民間參與

•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

2.民間自行申請案件
•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者，應擬具相關土地
使用計畫、興建計畫、營運計畫、財務計畫、金融機
構融資意願書及其他法令規定文件，向主辦機關提出
申請

- 使用政府土地、設施

- 民間自行備具土地

• 主辦機關審核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注
意事項

(五)辦理類型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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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異議申訴

• 於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議，其異議及申訴準用政府採

購法處理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規定。

-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爭議處理規則

2.履約爭議處理

• 本法(含子法)→投資契約→民事法相關規定。

• 投資契約應明定協調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協商處理

履約及其爭議事項。

(六)爭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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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業費率 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納入契約

權利、資產、設備之
轉讓、出租等

興建經營不善之處置

緊急處分權

依投資契約，得：
1.要求定期改善。
2.中止興建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但主辦機關同意
融資機構等接管者，不在此限。

3.終止契約。

原則不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例外：
1. 興建、營運權利如為改善計畫及終止投資契約
後維持營運之適當措施，經主辦機關同意者，

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
2. 營運資產設備經主辦機關同意，得轉讓、出租

、設定負擔。

移轉事宜

•情況緊急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民間
停止興建或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發生中止、停止營運之一部、全部或終止契約
時，主辦機關必要時得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所定之接管營運辦法，強制接管營運。

•依投資契約移轉。
•營運績效良好者，得優先定約，繼續營運。

(

七)

監
督
及
管
理(

依
契
約
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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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參推動組織

各縣市
主辦機關推動小組

中央
主辦機關推動小組

幕僚單位(財政部)

行政院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會

個案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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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促參成效與成功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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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91年至101年底，共計簽約985件，簽約金
額共約8,408億元；減少人事等財政支出
8,003億元；增加租金稅收等收入5,417億元
；創造就業機會逾14萬名。

(二)金額以交通建設為多；件數以OT最多。

 

36件
152件 185件

123件 79件 73件 78件 99件
6

625

1,307

626 683

372

180

530

2,241

401

1,437

70件82件8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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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50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年度

億元

簽約件數

簽約金額(億元)

中龍擴大投
資1,614億

中龍案

600億

一、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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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間參與佔公共建設投資比率



(一)促參案件係由政府設定條件、提供「權
利」，與政府採購案件不同。

(二)促參案件以「公共服務」為核心價值，並
非追求政府財政收益。

(三)促參案件本質
1.招商行為，使用者付費

2.帶錢投資，民間負盈虧風險

3.甄審謹慎，契約明確規範
4.適切監督，相互信賴合作

三、促參法案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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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參成功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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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與生活：食、衣、住、行、育、樂

案例(一)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

案例(二)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案例(三)嘉義市身心障礙綜合園區－再耕園

案例(四)野柳地質公園

案例(五)臺北大學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案例(六)臺北市政府轉運站案

案例(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園區

案例(八)關西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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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

公共建設類別：衛生醫療設施 辦理方式：BOT

主辦機關：行政院衛生署 民間機構：台北醫學大學

民間投資金額： 46億2,000萬元 契約期間：93.03.08－143.03.07

量化效益：自簽約30年後，每年回饋金為收入1.6 %；為政府節省37億元興
建經費，每月節省人事成本１億元；提供1,665個工作機會，其
中73%為新北市民。

實質效益：提供中永和地區急重症緊急醫療服務、
成立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中心、提供空
中轉診服務、建立社區雙向轉診制度、
致力醫療品質提升、照顧弱勢族群提供
就醫優免。

辦理概況：本案用地原屬山坡地，公告3次流標後，衛生署採納新北市政
府建議納入土方移除及都市計畫變更後，由台北醫學大學取得
經營權，並於97年7月正式營運，目前醫療科別29科，病床數
937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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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公共建設類別：衛生醫療設施 辦理方式：ROT

主辦機關：高雄市政府

民間機構：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民間投資金額： 12億9,900萬元 契約期間：99.01.01－113.12.31

量化效益：自100年起每年權利金(固定加變動)約3,000萬元，契約期間至少
可為政府節省約110億經費支出，初期創造超過500個就業機會，
超過8成為高雄市民。

實質效益：提升高雄市社區醫院醫療品質、定位為
「老人醫學」及「緊急醫療救護」中心、
推動社區健康促進策略、照顧弱勢族群提
供就醫優免。正式營運隔年即升格為區域
教學醫院，創設「身心障礙及長壽整合門
診」、「婦女健康醫療中心」，並引進南
台灣首部640切電腦斷層儀，大幅提升醫療
服務水準，亦帶動其他院區提升品質。

辦理概況：98年1月高雄市議會決定委外經營，同年7月評選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為最優申請人，99年1月1日交接，3月29日正
式營運。醫療科別由16科增為21科，病床數由392床增為479床。



31

案例(三) 嘉義市身心障礙綜合園區－再耕園
公共建設類別：社會福利設施 辦理方式：OT

主辦機關：嘉義市政府 民間機構：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契約期間：（一）92.08.06－96.08.06    （二）96.08.07 －102.12.31

量化效益：每年繳交土地租金6萬元及權利金(盈餘10%)給市政府；另經營
團隊共12人，節省人事成本約600萬元，水電及場館維護費用每
年約450萬元。(民間預估每年營運成本約2,400萬元，可依法向
政府申請之相關補助最多800萬元)

實質效益：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職能(視
障按摩等)訓練、庇護性服務、日間照顧、
康樂休閒、諮詢與輔導等多元服務，使
身心障礙者學會接觸人群，也使大眾能
接近身心障礙者，促進相互了解，化解
一般人之誤解。

辦理概況：再耕園係嘉義市政府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多面向服務，創造身障
者訓練與就業機會之機構。92年委託經營以來，因持續虧損未
有盈餘繳回，優先續約時，市政府依第1次委託經驗，調整部分
契約內容，97年起營運狀況持續改善，已逐步轉虧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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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野柳地質公園
公共建設類別：觀光遊憩重大設施 辦理方式：OT

主辦機關：交通部 民間機構：新空間國際有限公司

民間投資金額： 800萬元 契約期間：95.01.01－104.12.31

量化效益：旅客人數大幅提升：從92年約52萬人/年，委託營運後旅客人
數逐年暴增，迄100年為止約192萬人/年；增加當地就業機會：
廠商進用之員工有近八成是萬里地區居民；固定權利金每年200
萬元整，經營權利金：每年總營收的3.0%。

實質效益：推動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提升學術研
究風氣與水準；帶動地方產業、創造地
方產值；結合社區發展開發文創商品；
提升園區服務品質。

辦理概況：本案係在保育與學術為先，觀光遊憩國際化的前提下委託民間
經營，其營運範圍僅限野柳地質公園含等深線20公尺內的陸域
及遊客中心，營業項目包括1.維護及保管野柳地質公園 2.環境
教育推廣、紀念商品及餐飲經營。另契約規定每年「科教活動
推廣投資」總金額不得少於總營業收入5%，每年解說人次及多
媒體播放次數不得低於3萬人次及1500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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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臺北大學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公共建設類別：交通建設 辦理方式：OT

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 民間機構：歐特儀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投資金額：192萬元 契約期間：99.03.19－103.03.31

量化效益：提供975格小型車停車位(含24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及315
格機車停車位(含7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活化停車率由
40%提升至80%；營運兩年節省政府支出約1,152萬元，增加政
府收入約208萬元；增加當地就業機會約10名。

辦理概況：本案於97年12月31日完工，隔年4月公告委外經營，歷經13次
流標，經專家學者診斷建議後，於99年1月第14次公告後，由歐
特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經營權。

實質效益：解決平日恩主公醫院及三峽地區假日龐大
停車需求，引進優質顧客服務(尤其殘障、
老弱者) ，結合當地人文特色及藝術化的環
境佈置，帶動停車場的活化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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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臺北市政府轉運站案
公共建設類別：交通建設 辦理方式：BOT

主辦機關：台北市政府 民間機構：統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投資金額： 107億9,000萬元 契約期間：93.08.11－145.02.10

量化效益：民間投資興建費用82億元；開發權利金
25億元；契約期間預計收入：營運權利
金2億元、土地租金80億元、房屋稅29億
元；預計節省政府營運支出23億元；
99.8.5營運以來，每年創造約1,600個就業
機會。

實質效益：市府轉運站啟用後已有17條國道客運路
線進駐，每日平均1,103車次、每日平均
載客數2萬3,533人次，達成臺北東區轉運
功能，有效分擔臺北車站轉運負荷。

辦理概況：本案位於臺北市商業活動最活絡之信義計畫區，匯集長途客運、
捷運、公車、停車等交通設施，93年依促參法由民間機構興建城
際客運轉運站，並開發附屬事業 (百貨公司及旅館) ，成為臺北市
東區城際客運轉運中心，提供方便且多樣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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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園區
公共建設類別：文教設施 辦理方式：OT
主辦機關：文化部 民間機構：統一蘭陽藝文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投資金額：1億3,640萬元 契約期間：(一)93.09.28－99.09.27 

(二)99.09.28－105.09.27

量化效益：定額權利金每年500萬元，經營權利金為營業收入1%；每年增加
政府稅收超過1,250萬元；每年減少政府營運管理成本及維護費
用約4.2億元；每年推估創造宜蘭縣經濟效益產值約20億元；提
供約455就業機會，其中約八成八為宜蘭縣民。

辦理概況：民國90年奉行政院核示，傳藝中心定位為「政府機構」、「園區
部分業務委外辦理」之政策目標，雙軌並行，政府部門統籌規劃
全國傳統藝術之維護、調查、研究、保存、傳承與發展等業務，
園區部分設施及推廣業務則委託民間營運與辦理。

實質效益：此種結合文化觀光與市場機制的動態博物
館園區，讓傳統藝術以活化創新的方式親
近大眾，提供更豐富的傳統藝術元素，協
助民間機構開發文化創意產業，建構更完
整的傳統藝術體驗場域，創造傳統藝術的
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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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八) 關西服務區
公共建設類別：交通建設 辦理方式：OT

主辦機關：交通部 民間機構：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投資金額： 6,800萬元 契約期間：100.06.01－106.05.31

量化效益：帶動周邊地區發展創造超過3,800萬商機；創造180個工作機會，
其中約有85%係當地員工；為政府節省約1.44億元支出，迄101
年6月底止增加政府收入約4,094萬元(含權利金與稅收)。

辦理概況：本案係在高公局以「服務導向」、「一區站一特色」、「庶民
餐飲、人文關懷、鄉土融合、社會回饋」等理念下，委託民間
業者提供公共服務，契約期間6年。在引進民間創意經營後，服
務區的服務品質及滿意度均大幅提升。關西服務區目前係進入
第二個6年期間，第一個6年與第二個6年委託期間均獲得金擘獎
肯定，堪稱服務區經營的典範。

實質效益：本案以打造「樂活客棧‧關西新風情」為主
題，在空間、人文、商品、環保及服務方
面均發揮創新特色，以國道用路人需求為
導向，融合環保生態及客家特色文化，展
現服務魅力品質。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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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紓解政府財政困難並滿足國人之
公共服務需求，藉由民間挹注資金
參與公共建設，可引進企業經營理
念以改善公共服務品質，維持建設
產業動能，促進經濟發展，並創造
就業機會。

二、促參案件以提升公共服務水準為目
的，其成效應反映在社會效益(服務
品質精進、顧客滿意提升、就業機
會創造等)，並非追求開發收益。



三、本部將持續強化推動環境及提升主辦
機關知能：

(一)促參法規鬆綁及明確化。
(二)走動式啟案輔導與諮詢服務提供機制。
(三)訓練及觀摩；提供前置作業補助；金擘獎、地

方政府獎勵金等激勵措施。
(四)作業指引及手冊：促參標準作業流程及重要事

項檢核表、促參作業注意事項、招商及投資契
約參考文件。

(五)支援性工具：營運績效評估機制、履約爭議協
調委員會運作機制等。

(六)協調及資訊交流：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平台、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訊網路http://ppp.mof.gov.tw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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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外澳服務區OT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OT 野栁地質公園OT 龍洞海洋公園ROT

故宮晶華BOT 台北轉運站BOT 東山服務區OT 台北松山運動中心OT 台北港貨櫃中心BOT


